
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

关于做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数据统计
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党委组织部（人才发展局），省直各有关单位人

才工作部门：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深入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，

全面提升职称评审规范化、便利化水平，实现全国职称评审信息

互联互通，支持专业技术人才信息跨地区核验，国家人社部正在

开发全国统一的职称评审信息系统，为做好我省职称数据上报工

作，确保信息系统如期上线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历史数据汇总报送

各单位要按照《职称证书信息数据汇总表》的收集要素要求，

对所属专业技术人员的信息数据进行审核汇总，确认无误后以电

子版的形式报送省委人才发展局人才四处。

报送数据包括：

（一）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信息（包括姓名、性别、证件类

型、证件号码、出生日期）。

（二）已取得的所有职称信息（包括行政区划代码、证书编

号、发证日期、职称名称、职称系列、评审活动是否设置评审专

业、评审专业名称、本地评审专业名称、职称级别、发证机构、

评审机构等）。

二、报送人员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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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省通过职称评审、认定、流动确认取得职称的人员。只

统计个人获得的最高等级职称信息，获得多个系列（专业）职称

的，分项填写。

本次数据收集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为2010年1月1日

至今的数据。第二阶段为2009年12月31日以前的历史数据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抓好落实。要高度重视职称评审信息数据

报送工作，积极整合资源、周密部署、系统安排，确保按时间节

点及时完成相关工作任务。第一阶段报送截止时间为2021年3

月12日，第二阶段报送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30日。

（二）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。要安排专人或专班负责，认真

收集、核实、整理数据，确保各项信息数据准确、详细。

（三）积极推进，及时沟通。要按照本通知的进度安排，提

前谋划，加快进度，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，要

及时与我局人才四处沟通。

联系人：省委人才发展局人才四处  潘勇

联系电话：65910971

电子邮箱：30650846@qq.com

附件：1.职称证书信息数据汇总表

2.填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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